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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XX部门XX年度区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项目清单
	

	业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预算单位名称
	项目类型
	项目总预算金额
	区级预算申报金额
	项目存续状态
	阶段性项目需填
	申报属性
	延续项目增加区级预算申报金额
	延续项目需填
（近三年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）
	项目概述
	备注

	
	
	
	
	
	
	项目计划开始年度
	项目计划终止年度
	
	
	20XX年
	20XX年
	20XX年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预算安排XX元；
实际支出XX元
	预算安排XX元；
实际支出XX元
	预算安排XX元；
实际支出XX元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											
备注：一、部门事前评估的对象和范围：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列入建设或实施计划，准备纳入下一年度预算，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新增或延续区级财政资金项目，业务主管部门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：
   1.基本建设类：申请区级财政资金安排20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投资基建工程项目；
   2.信息化新建类：申请区级财政资金安排100万元及以上的信息化新建项目；
   3.信息化运维类、部门职能类、部门综合类：申请区级财政资金安排50万元及以上的其他新增政策和项目，以及申请增加50万元及以上区级财政资金预算的延续项目。
   4.人员经费、单位运行经费、按因素法分配的区级配套资金项目、应急、抢险、救灾等急需或涉密项目除外。
   业务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整个项目进行评估，如该项目涉及其他资金来源（如上级补助资金、专项债券资金等），整体项目已经过事前绩效评估的，不再重复评估
二、项目类型：基本建设类、信息化新建类、信息化运维类、部门职能类、部门综合类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项目存续状态：阶段性、经常性。
四、申报属性：新增项目、延续项目。

